附件

余杭区推进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任务分工和进度安排

	序号
	完成时间
	主要任务
	责任单位

	1
	2020年7月底前
	根据国办公开办函〔2019〕61号文件要求，发布统一规范的政府信息公开专栏。
	区政府办公室

	2
	
	区政府信息公开综合管理系统全面对接省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数字化处理平台，推动依申请公开全流程网上办理，实现实时查询、追溯和统计功能。
	区政府办公室

	3
	
	编制依申请公开工作流程图，完善接收、登记、审核、办理、答复、归档等闭环管理机制，规范答复口径，推行标准文本。
	区政府办公室

	4
	
	规范完善政务公开专区设置，做到统一标识、统一功能、统一管理，提供政府信息查询、信息公开申请、办事咨询答复等服务。
	区行政服务中心

	5
	
	行政服务大厅各办事窗口提供办事依据、办事流程、办事机构、办事材料、办事时限、办事费用、常见问题、监督渠道等办事指南说明。
	区行政服务中心

	6
	
	建立政府信息发布、政策解读、回应关切、依申请公开、公众参与、监督考核等6项工作流程规范。
	区政府办公室

	7
	2020年8月底前
	编制完成26个试点领域基层政务公开事项标准目录，并通过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专栏向社会公布。
	26个试点领域牵头单位

	8
	
	对照省级部门法定主动公开内容目录，明确区级部门、各镇街法定公开目录，报市政府办公厅备案后向社会公布。
	区级有关单位

	9
	
	优化完善政府网站查询检索、附件下载等功能。
	区数据资源管理局

	10
	
	对政府网站“公众参与”栏目进行优化升级。定期开展网络调查、评议政务公开等活动，广泛搜集网民意见建议。
	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区政府办公室、区级有关部门

	11
	
	制定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工作机制，明确参与范围和方式，并向社会公开。
	区政府办公室、区司法局

	12
	
	规范区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决定事项公开流程，除依法需要保密的外应及时公开。
	区政府办公室

	13
	2020年9月底前
	严格落实政策性文件与解读方案、解读材料同步组织、同步审签、同步部署的要求，2020年政策性规范性文件要求100%进行图片图表解读。
	区级有关单位

	14
	
	鼓励各单位采用媒体解读、负责人解读、简明问答、动画动漫、案例说明等多元方式开展重要政策解读工作。
	区级有关单位

	15
	
	重大行政决策出台前，要通过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听取民意，以适当方式公开意见采纳情况，并做好相关工作台账。
	区级有关单位

	16
	
	结合本地区工作实际，定期开展“公民走进机关”、电视问政、在线访谈等活动。
	区级有关单位

	17
	2020年11月底前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主线，依托浙江政务服务网，创建“一件事”全流程公开模式，实现“一件事一站公开，一网通办”。
	区委改革办

	18
	
	经信、税务部门要借助一站式服务平台、APP、短信等，定向精准推送减税降费等惠企政策。
	区经信局、区税务局

	19
	
	规范建设政务新媒体矩阵，严格信息采集、审核、发布等工作程序，完善管理、运营、维护机制。
	区委宣传部

	20
	
	建立网民意见建议审看处置机制，加强部门间沟通协作，及时回复群众诉求。
	区委宣传部、区信访局

	21
	2020年12月底前
	重点围绕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村级财务、惠农政策、失地保障、养老服务、社会救助等方面，逐步梳理村（居）民委员会公开事项，建立依法自治事项公开清单。
	区政府办公室、区级有关单位

	22
	
	探索完善村（居）务公开渠道，充分利用村（居）民微信群、益农信息社、公众号、信息公示栏等，推进村级事务即时公开。
	区政府办公室、区级有关单位


	抄送：
	区委各部门，区纪委、区监委，区人武部，区各群众团体。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委会办公室，杭州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区法院，区检察院。

区各民主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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